吉县政发规〔2023〕4号              

关于印发《吉木萨尔县设施农业温室改造补助

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县直有关单位：

    《吉木萨尔县设施农业温室改造补助方案》已经吉木萨尔县十八届人民政府第二十四次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吉木萨尔县人民政府

                           2023年9月15日
吉木萨尔县设施农业温室改造补助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指示精神，按照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和依据《吉木萨尔县优化营商环境招商引资若干优惠政策（试行）》（吉县政发规〔2022〕4号）文件要求，进一步发掘我县设施农业助力农民增收的潜力，培育壮大新的富民产业，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我县南部山区为重点，鼓励支持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涉农企业、科研单位、农户等实施主体发展设施农业。温室大棚改造按照“3标准2补助”的要求，对现有温室进行全面维修改造，提升全县设施农业现代化水平，推进乡村产业振兴高质量发展。

二、改造标准
根据实际情况，主要改造温室墙体、后屋面、钢架、保温及附属设施、水、电设施、温室区域道路、温室整体风貌（具体标准附后）。

三、兑现标准

（一）实施主体范围

设施农业温室改造主要以承包使用温室的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科研单位、农户等主体。

（二）投入资金认定

投入资金均由实施主体承担。投资额认定仅限于固定资产方面的投入，人工费用、租赁费用等无固投类资金不得计入投入资金进行补助。

（三）补助资金来源

补助资金由县财政承担。县财政根据实际改造情况及改造效果以“以奖代补”形式给予资金补助。重点对发展设施特色农业的企业或其他团体，在必要时可以按照投资额度一定比例进行补助，对后期所有改造按照要求完成并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兑现全部补助，前期兑现的补助按照实际补助进行抵扣。

四、补助标准

1.对集中连片改造使用50座以上且承包年限超过5年（含5年）以上，按照每座温室改造费用的50%补助，补助上限不超过1万元，达到改造标准并验收合格后一次性给予改造费用补助;

2.对集中连片改造使用100座以上且承包年限超过5年（含5年）以上，按照每座温室改造费用的50%补助，上限不超过2万元，达到改造标准并验收合格后一次性给予改造费用补助；

3.实施主体必须保证承保年限达到5年（含5年）以上，承包年限未达到具体规定年限，县人民政府有权追回前期已兑现的补助资金。

五、补助方式
温室改造补助按照“实施主体申报，乡镇初验，县级验收”的方式进行申报验收，兑现补助资金，补助时限为2022年9月1日-2023年12月31日，逾期完工不再予以补助。

六、补助程序
对照验收标准，实施主体完成温室墙体、后屋面、钢架、保温设施及附属设备、水电设施、温室区域道路、整体外观等改造后，可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初验申请，经乡镇人民政府对照验收标准对改造的内容验收合格后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验收申请，县农业农村局验收合格后，报县财经委员会研究予以兑现补助资金。

七、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由各乡镇负责设施农业温室改造的日常监管、改造内容的初验、公示、确认、上报等工作。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对乡镇上报的数据进行检查和抽查，县财政局负责资金发放及监管，确保补助资金安全和切实发挥作用。

（二）严格审核把关。各乡镇、农业农村局对改造主体前期投入的资金情况要认真审核，对相关设备物资价格进行多方询价，按照平均价格进行核查，防止实施主体虚报价格套取资金；禁止集体代领补贴资金，禁止用补贴资金抵扣相关费用。在补贴资金兑付后，要对补贴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三）规范档案管理。各乡镇、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应做好改造资料整理存档，包括验收报告、改造前、改造中、改造后照片、相关发票、合同、公示及附件等，确保一棚一档案。

本方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附件：《吉木萨尔县设施农业温室改造标准及验收标准》
附件：

吉木萨尔县设施农业温室改造标准及验收标准
为促进我县设施农业可持续发展，特制定吉木萨尔县设施温室改造验收标准。

一、温室的改造应根据乡镇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用电、用水、改造的意义及后期发挥的效益，严格认定能否纳入改造范围。

二、乡镇认定可以改造的设施农业温室必须按要求完成改造并正常使用。

三、温室棚架已安装并开始建造后屋面时，由乡镇先行开展自验，并以书面材料的形式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申请，县农业农村局验收后按照相关程序兑现补助资金。
四、验收标准：

1.温室规模及数量。鼓励温室集中连片改造建设，集中改造建设温室数量50座以上，优先进行验收，优先兑现补助资金。

2.温室墙体。标准温室长度为50米（达不到标准按比例折算），南北跨度在8米或以上，温室间距（前温室后墙至后温室后墙）不小于15米，后坡夹角（仰角）不小于35°，种植地面高度与外面高度不小于20厘米。温室墙体厚度：机械打墙底部4米，上部2米；人工打墙后墙底宽不少于1.5米，顶宽不少于1米，温室内走道不宽于1米。对于温室墙体有塌陷损坏的应及时修整复原。
3.温室后屋面。后屋面要建设硬棚，棚长不小于1.2米，棚厚不少于20厘米。原有硬棚结构破损的全部更新保证墙体平整。
4.温室钢架。温室以全钢架结构为主，锈蚀严重的钢架全部更换，保证焊接质量，焊缝饱满、无虚焊现象，钢架必须做防锈处理。钢架使用钢管不小于250mm，钢管质量须符合国标要求，钢管焊接间距1米。 

5.温室保温及附属设施。改造设施温室全部要有保温帘，保温帘材质要求保温效果好、质地轻、结实耐用且易卷折，厚度在2㎝以上。卷帘机功率不小于国家标准，温室内要有取暖（热风机、电采暖、加温火道）等增温保温设备。

6.水、电设施完备。水管必须接入温室内，保证温室用水。温室供电系统电线均要求穿电工pc管，用电系统具有漏电保护，开关使用空气开关。

7.温室外观。温室外观要求整齐，墙体、配套钢架、棚膜、卷帘机及道路等完好、美观、协调，外墙需美化并统一色调。


